附件6
合规自查表
	项目
	是否符合
	备注

	一、子基金管理机构应符合以下条件：

	实缴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若不满足，应提供限期整改承诺）
	　
	　

	管理资质
	应在中基协登记备案（若不满足，应提供限期整改承诺）
	
	

	管理
团队
	子基金管理机构至少有3名具备3年以上早期项目投资经验或相关行业经验的核心管理团队成员。
	　
	　

	
	子基金核心管理团队成员须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主要成员累计管理创业投资基金实缴规模不低于5亿元或至少管理过一只1亿元以上规模的天使投资基金，且有3个（含）以上成功投资退出案例。
2.主要成员以自有资金及管理的基金累计投资天使类项目资金规模不低于5000万元，且有3个（含）以上成功投资退出案例。
成功投资退出案例是指首两轮外部机构投资项目或者初创期、早中期项目，以现金方式退出部分或全部股权，且该退出部分股权投资收益率超过50%。

	　
	　

	风险控制
	子基金管理机构的管理和投资运作规范，具有完整的投资决策程序、全面的风险控制机制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近3年内，机构和管理团队主要成员未有受过行政主管机关或司法机关处罚的不良记录。
	
	

	“院所”基金要求
	（1）国内外知名高等院校（具体参考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或近三年世界知名高校综合排名前100名高校名单）；
（2）科研院所（具体参考在国家、省、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登记的科研院所）；
（3）成都高新区内的新型研发事业单位（具体参考在省级科技部门备案的、以及成都高新区管委会或区属平台公司作为其举办单位的新型研发事业单位）；
（4）成都高新区内的技术转移机构（具体参考科技部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且最近一次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定期考核评价结果为“优秀”或“良好”）；
（5）成都高新区内的国家级孵化器（符合《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国科发区〔2018〕300号）有关规定，经国家科技部认定并公示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且申请机构最近一次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年度考核评价结果为“优秀”或“良好”）。
（6）成都高新区内的重大战略平台。
2.上述“院所”须与子基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院所”（包括其实际控制的主体）或其关联方参股子基金管理机构，且持股比例不低于20%；
（2）“院所”（包括其实际控制的主体）或其关联方作为LP在子基金中出资不低于20%；
（3）“院所”（包括其实际控制的主体）或其关联方在子基金中出资不低于10%，且担任普通合伙人或SLP，并派员参与子基金投资决策。
3.上述“院所”衍生、孵化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或技术转移项目（须注册在成都高新区）获得股权融资金额累计不低于2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货币，仅包含社会资本），或项目数量不低于2个。（截至2024年12月1日）
衍生、孵化的范围指项目创始人、核心团队成员来源于“院所”
	
	

	“链主”基金要求
	1.“链主”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上市企业，是指在境内主要资本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且注册在高新区的企业，或经认定的在境外主要资本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上市主体在境外且主要经营主体注册在高新区的企业。
（2）注册在成都高新区的行业龙头企业（具体参考财富、胡润、中国工商联、中国企业联合会等第三方知名机构近期发布的各类500强企业）。
（3）注册在成都高新区的链主企业（具体参考近三年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评选发布的“成都市产业建圈强链人才计划”产业链链主企业名单）
2.上述“链主”须与子基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链主”（包括其实际控制的主体）或其关联方参股子基金管理机构，且持股比例不低于20%；
（2）“链主”（包括其实际控制的主体）或其关联方作为LP在子基金中出资不低于30%；
（3）“链主”（包括其实际控制的主体）或其关联方在子基金中出资不低于10%，且担任普通合伙人或SLP，并派员参与子基金投资决策。
	
	

	专业化园区基金
（生物医药方向）
	申请机构需提供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局出具的推荐函。
	
	

	二、子基金应符合以下条件：

	注册地
	原则上注册于成都市高新区。
	　
	　

	基金
规模
	子基金单支规模原则上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
	　
	　

	存续
期限
	子基金存续期原则上不超过10年
	　
	　

	出资
比例
	天使母基金对单只子基金出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该子基金实缴出资规模的50%，且原则上不超过2.5亿元。
	　
	　

	出资要求
	普通合伙人出资比例不低于1%
	
	

	基金
投向
	“特长生”方向的子基金在其申报方向的项目投资金额原则上应不低于子基金实缴规模的50%。
	　
	　

	
	投资于天使类项目的金额不低于子基金总规模的60%，在投资期内对子基金已投天使类项目的追加投资可纳入天使类项目认定。
	　
	　

	投资限额
	1. 子基金对单个项目单次投资金额原则上不超过子基金总规模的10%，追加投资后对单个项目累计投资额原则上不超过子基金总规模的20%。
2.子基金投资的项目总数原则上不低于15个（主投生物医药类子基金不低于10个）。其中，投资于成立时间不超过2年（生物医药类企业为5年）的企业数原则上不低于2个。
	
	

	管理费
	子基金年度管理费率原则上不超过实缴规模的2.5%，且对天使母基金收取管理费的标准不得高于其他出资人。
	　
	　

	收益
分配
	子基金投资项目退出后，投资回收资金不得再用于对外投资，需及时按合伙协议约定向投资人进行分配，分配采取整体“先回本后分利”方式。
	　
	　

	资金
托管
	原则上托管户一般应在工商和税收关系位于成都高新区的各商业银行中择优确定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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